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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90_E5_95_86_E5_c40_645205.htm 网上经济活动在一定

程度上代替了以物流为主的传统贸易，而现行税收法律、法

规严重滞后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难以适应信息时代的要

求，造成税收缺位、税款流失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文章阐

述了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发展的现状以及电子商务对我国税收

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来完善我国的电子商务征

税制度。 所谓电子商务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远程

通信技术，实现整个商务买卖过程中的电子化、数字化和网

络化。电子商务与传统的交易方式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网

上销售在距离和时差上的优势。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

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部电话就可以通过Internet参与国际贸易

，这就使电子商务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同时，越来越多的交

易是无纸化操作和匿名交易，无需开具收付款凭证，作为征

税依据的账册、发票等纸质凭证已慢慢不存在，这就使审计

失去了基础。因而，电子商务又具有隐蔽性的特点。除此之

外电子商务还具有以下特点，更广阔的环境、更广阔的市场

、更快速的流通和低廉的价格。电子商务减少了商品流通的

中间环节，节省了大量的开支，从而也大大降低了商品流通

和交易的成本。与此同时，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给传统的

税收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电

子商务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和对我国税收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此

应当采取的相关对策。 一、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 我国电

子商务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发展还不够成熟，笔者认为



我国电子商务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缺少统

一的、权威的安全认证机构 电子商务认证机构是为了解决电

子商务活动中交易各方身份、资信的认定。它是为维护交易

活动的安全，从根本上保障电子商务交易活动顺利进行而设

立的，而且对于增强网上交易各方的信誉，提高网上购物和

网上交易的安全、规避交易风险、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是

必不可少的。在电子商务发展中，企业需要一个交易双方都

认可的、有声誉、有能力和中立的第三方安全认证机构，没

有这个组织的存在，电子商务就难以进行。如果这些认证证

书不统一、不通用，就会形成虚拟市场中的“割据”，发展

下去必将严重阻碍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企业所需要

的安全认证机构，还需要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和国家权

威机构的统一授权。 (二)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 由于电

子商务是一种“无纸化”的全新贸易方式，它必然需要具有

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以保证电子商务这一新兴的

贸易方式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安全、健康地发展。到目前为止

，国家尚未对电子商务发展拿出一个整体方案和规划，更没

有框架性规范文件出台，而电子商务发展的现实需求迫使相

关政府和部门寻求解决方案和规范办法。在这种背景下，电

子商务发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政策的不明确、不统一

，立法进程的缓慢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阻碍。电子商务

的进一步发展强烈呼唤一个有章可循的政策环境，呼唤一套

操作性强的法律规则。 除以上一些问题而外，我国电子商务

的发展还存在着信息安全技术环境较差，金融信息化程度低

，社会信用保障制度不健全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

要不断地完善与解决。 二、电子商务对我国现行税收的影响 



从电子商务对我国现行税收的影响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对税收基本原则的影响 电子商务是一种贸易

形式，与传统贸易有质的区别。但现行税制却没有对其征税

的合法依据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往往因税负不公导致对经

济的扭曲，而违背了税收中性的原则。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相

同经济情况的人要承担相同的税负，经济情况不同的则承担

不同的税负。而建立在Internet基础上具有虚拟贸易形式的电

子商务，不能被现行税制所涵盖，造成电子商务主体与传统

贸易主体之间税负不公平。税收的效率原则要求税收的征收

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和节约。尽可能避免额外负担，

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中介人的消失

会使许多无经验的纳税人加入到电子商务中来，这将使税务

机关工作量增大。并且，面对电子商务，税务机关必须运用

现代化手段征管，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税务机

关的管理成本必将增加。 (二)对税制要素的影响 第一，使得

纳税主体不易确定。电子商务超越了国家间的界限，这影响

了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身份的确认，使纳税主体趋向

国际化、复杂化、边缘化和模糊化，具有不确定性。第二，

使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电子商务将一部分以有形形式提

供的商品转变为以数字形式提供，在一定程度上了改变了商

品的性质，使商品、劳务和特许权难以区分，给税收征管带

来了难题。第三，使纳税环节减少。在电子商务交易中，产

品或劳务提供者可免去中介人，直接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税收上造成原来分摊在这些中介人的税基可能流失，严重影

响流转税的收入。第四，使纳税地点难以确定。电子商务的

虚拟化和无形化，使纳税地点具有流转性、随意性。使税务



机关无法确定贸易的供应地和消费地，从而无法正确实施税

收管辖权。第五，使得传统的纳税期限规定失效。现行税制

的纳税期限，是以传统支付方式、销售货物发票的开具时间

来规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而以Internet为基础的在线交易

，即没有纸质发票又没有现金、支票流动，使现行税法规定

无法生效。第六，使税基不宜确定。一方面，某些税基可能

丧失或转移，税款流失风险加大。另一方面，中介环节大量

消失，导致相应的课税点消失，加大税收流失。 (三)对税收

管辖权的影响 传统税收管辖权以各国地理界线为基准划分为

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而电子商务则消除了国家间的

界限。第一，电子商务弱化了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由

于Internet是通过网络在服务器上实现的，外国企业采用电子

商务在一国开展贸易活动时，常常只需装有实现核准软件的

智能服务器即可。而服务器的营业行为很难被分类和统计，

提供远程服务的劳务也突破了地域界线，这使各国对于所得

来源地的判断产生争议。第二，电子商务动摇了居民定义及

其判断标准。现行税制一般都把有无“住所”、是否“管理

中心”或“控制中心”作为纳税人居民身份的判定标准。然

而，电子商务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促使国际贸易一体化，尽

管现在可利用一定的技术帮助税务当局跟踪到交易双方的电

脑地址，但由于企业电脑地址的不规范和电子商务的匿名性

，要确认交易双方的身份依然很难，从而也就无法确认一项

交易是属于国内还是国际。这样，传统税收征管中有关纳税

地点、纳税环节、纳税方法和纳税期限等问题受到了新的挑

战。第三，常设机构难以确定。电子商务的虚拟化、无形化

往往使企业的贸易活动不再需要原有固定的营业场所来完成



，造成无法确定贸易目的地和消费地，无法判定国际税收中

的常设机构概念。 三、针对电子商务征税应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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